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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聲明確信報告 

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本執業人員受託執行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以下簡稱「溫室氣體聲明」）之類別1直接溫室氣體排

放與類別2能源間接排放之合理確信案件（以下簡稱「類別1及類別2」），以及類別4組織使用

產品間接排放（由採購的貨物產生之排放）（以下簡稱「類別4」）之有限確信案件詳列於附件

一。

公司對溫室氣體聲明之責任

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責任係依照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發布之「ISO14064-1:2018組織層級溫室氣體排放及移除量

化及報告附指引之規範」（以下簡稱「ISO14064-1」）編製溫室氣體聲明，且設計、付諸實行

及維持與溫室氣體聲明編製有關之內部控制，以確保溫室氣體聲明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如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溫室氣體聲明所述，溫室氣體

之量化受先天不確定性之影響，主要係因用以決定排放係數之科學知識並不完整，以及報導之

數值須彙總不同溫室氣體之排放。

執業人員之獨立性及品質管理

本執業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有關獨立性及其他道德規範之規定，該規範之基本

原則為正直、公正客觀、專業能力及專業上應有之注意、保密與專業行為。本事務所適用品質

管理準則1號「會計師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因此維持完備之品質管理制度，包含與遵循職業

道德規範、專業準則及所適用法令有關之書面政策及程序。

執業人員之責任

類別1及類別2 - 合理確信 

本執業人員之責任係依照確信準則3410號「溫室氣體聲明之確信案件」規劃及執行類別1
及類別2之合理確信案件，基於所獲取之證據，對第一段所述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溫室氣體聲明是否未存有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表示意見。

依確信準則3410號之規定，合理確信案件之工作包括對溫室氣體聲明之類別1及類別2中排

放量化及相關資訊執行程序以取得證據。所選擇程序之性質、時間及範圍取決於執業人員之專

業判斷，包括對溫室氣體聲明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之評估。作成該等評估

時，執業人員已考量與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編製溫室氣體聲明攸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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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本合理確信案件已執行工作亦包括評估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1. 採用ISO14064-1編製溫室氣體聲明之妥適性。

2. 所採用量化方法及報導政策之適當性，以及所作估計之合理性。

3. 溫室氣體聲明之整體表達。

本執業人員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證據，以作為表示意見之基礎。

類別4 - 有限確信 

本執業人員之責任係依照確信準則3410號「溫室氣體聲明之確信案件」規劃及執行類別4
之有限確信案件，基於所執行之程序及所獲取之證據，對第一段所述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溫室氣體聲明是否未存有重大不實表達取得有限確信，並作成有限確信之

結論。

依確信準則3410號之規定，有限確信案件工作包括評估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採用ISO14064-1編製溫室氣體聲明之妥適性、評估溫室氣體聲明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依情況對所評估風險作出必要之因應，以及評估溫室氣體聲明之整體表

達。有關風險評估程序（包括對內部控制之瞭解）及因應所評估風險之程序，有限確信案件之

範圍明顯小於合理確信案件。

本執業人員對第一段所述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溫室氣體聲明之類

別4所執行之程序係基於專業判斷，該等程序包括查詢、對所執行流程之觀察、文件之檢查、分

析性程序、量化方法與報導政策之評估，以及與相關紀錄之核對或調節。基於本案件情況，本

執業人員於執行上述程序時：

1. 已透過查詢，取得對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與排放量化及報導

攸關之控制環境及資訊系統之瞭解。但並未評估特定控制作業之設計、取得該等控制

作業付諸實行之證據或測試其有效性。

2. 已評估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建立估計方法之適當性及一致

性。然而，所執行程序並未包含測試估計所依據之資料或單獨建立執業人員之估計，

以評估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所作之估計。

3. 已實地訪查 1 個據點，以評估排放源之完整性、資料蒐集方法、排放源資料及該等據

點所適用之攸關假設。對於執行實地訪查據點之選擇，已考量該等據點之排放對總排

放之貢獻、排放源性質，以及前期所選擇之據點。所執行程序不包含測試該等據點用

以蒐集及彙整設施資料之資訊系統或控制。

相較於合理確信案件，有限確信案件所執行程序之性質及時間不同，其範圍亦較小，故於

有限確信案件所取得之確信程度亦明顯低於合理確信案件所取得者。因此，本執業人員不對鑫

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類別4組織使用產品間接排放（由採購的貨物產生

之排放）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依照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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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發布之ISO14064-1:2018組織層級溫室氣體排放及移除量化及報告附指引之規範編製，表示

合理確信意見。

合理確信意見及有限確信之結論

類別1及類別2 - 合理確信 

依本執業人員之意見，第一段所述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

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溫室氣體聲明之類別1及類別2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

ISO14064-1編製。 

類別4 - 有限確信 

依據所執行之程序與所獲取之證據，本執業人員並未發現第一段所述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溫室氣體聲明之類別4在所

有重大方面有未依照ISO14064-1編製之情事。 

其他事項

本確信報告出具後，任何確信標的資訊或適用基準之變更，本執業人員將不負就該等資訊

重新執行確信工作之責任。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會  計  師：

事務所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七號六十八樓

中華民國  一一四 年 六 月 二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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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確信標的資訊彙總表 

報告邊界 排放量 

(二氧化碳噸當量/年) 

類別1：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 65.8170 

類別2：輸入能源 454.7503 

類別1及類別2 合計 520.5673 

類別4：組織使用產品 106.2892 

由採購的貨物產生之排放 106.2892 

合計 626.8565 


